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歳出）
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総務費      │     107,218,000│    △13,17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94,04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83,124,01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918,98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総務管理費  │      88,926,000│    △13,17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75,75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65,212,5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538,4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管理費  │      85,739,000│    △13,17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72,564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62,066,22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497,77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23,055,000│      19,875,6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179,391│1 一般管理給与費 39,598,9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14,441,000│      10,781,33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659,664│  (1)一般職給与  39,598,9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給料（事務職員６名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7,875,000│       6,389,84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485,154│                (19,875,60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扶養手当       (372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1,811,000│       1,793,7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7,290│    期末手当     (4,982,89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勤勉手当     (3,193,79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49,000│          48,6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00│    住居手当       (529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通勤手当       (117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441,000│         375,23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5,768│    管理職手当     (472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1,610,000│       1,598,5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1,456│                 (5,911,25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共済組合事務費負担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14,742,000│      14,492,78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49,217│                    (64,9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互助会負担金    (87,30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2,754,000│       2,75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5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旧恩給組合負担金 (7,84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5,786,000│       3,956,56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829,435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3,929,56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 一般管理費     22,467,22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管理費  22,467,22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1,113,84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(263,5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臨時職員賃金 (1,793,7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(48,6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375,23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(1,598,54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民健康保険システム改修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業務委託料     (793,04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民健康保険電算業務委託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料           (3,721,52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連合会共同処理電算委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託料         (9,978,2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民健康保険資格・給付管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理システム使用料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2,754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研修会参加負担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27,00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連合会負担金│       3,18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18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146,2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0,72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3,187,000│       3,146,2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0,724│1 連合会負担金    3,146,27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連合会負担金 3,146,27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連合会一般負担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1,768,4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連合会保健事業負担金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1,377,866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徴税費      │      17,6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7,69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7,453,80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42,19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賦課徴収費  │      17,6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7,69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7,453,80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42,19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656,000│         655,0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991│1 賦課徴収費     17,453,80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191,000│         170,21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782│  (1)賦課徴収費  17,453,80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655,009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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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徴税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4,391,000│       4,242,4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48,511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36,7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印刷製本費     (133,49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10,122,000│      10,050,69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1,306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(3,028,65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預貯金等財産調査手数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2,336,000│       2,335,39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8│                    (39,28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口座振替取扱手数料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547,84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コンビニ収納取扱手数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626,70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民健康保険税賦課電算業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務委託料    (10,050,69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国民健康保険税賦課徴収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ステム使用料 (2,335,392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運営協議会費│         39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9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05,7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7,25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運営協議会費│         39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9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05,7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7,25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330,000│         269,5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0,500│1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305,74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14,000│          12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600│  (1)運営協議会費   305,74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国保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49,000│          23,8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5,156│                   (269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(12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23,844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趣旨普及費  │         20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51,9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1,02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趣旨普及費  │         20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51,9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1,02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203,000│         151,9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1,028│1 趣旨普及費        151,97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趣旨普及費     151,97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(151,972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保険給付費  │   4,813,706,000│    △43,86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769,84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,643,735,1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126,110,8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療養諸費    │   4,220,741,000│    △58,0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162,74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4,052,925,1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109,815,85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3,960,300,000│    △38,9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3,921,4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825,448,06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95,951,93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給付費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3,921,400,000│   3,825,448,06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95,951,935│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3,825,448,06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3,825,448,06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(3,825,448,065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201,600,000│    △19,1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82,5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74,796,0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703,9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療養給付費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182,500,000│     174,796,0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703,922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74,796,0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費         174,796,0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給付費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(174,796,07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42,3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2,3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7,176,5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123,42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42,300,000│      37,176,5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123,427│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7,176,57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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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7,176,57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37,176,573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1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77,5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22,4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療養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000,000│         877,5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22,404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877,59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877,59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877,596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審査支払手数│      15,54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5,54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4,626,8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14,1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15,541,000│      14,626,8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14,165│1 審査支払手数料 14,626,8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審査支払手数料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4,626,8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診療報酬明細書審査支払手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数料        (14,420,94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療養費調査手数料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14,2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レセプト電算処理システム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手数料         (191,611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│     561,750,000│      17,5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579,25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68,540,4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709,5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523,300,000│      20,3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543,6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38,091,42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508,57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543,600,000│     538,091,42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508,572│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38,091,42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38,091,42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(538,091,42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37,800,000│     △2,8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35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146,5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853,4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高額療養費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35,000,000│      30,146,5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853,422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0,146,5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費          30,146,5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療養費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30,146,57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02,48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97,51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高額介護合算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302,48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97,517│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療養費            302,48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算療養費       302,48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療養費         (302,483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高額介護合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算療養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348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349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移送費      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移送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移送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出産育児諸費│      25,213,000│     △3,36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1,85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7,519,5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333,44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出産育児一時│      25,200,000│     △3,36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21,84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7,51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328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1,840,000│      17,51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4,328,000│1 出産育児一時金 17,512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7,512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17,512,00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出産育児一時│          1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1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,5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,44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支払手数料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13,000│           7,5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,440│1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7,56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出産育児一時金支払手数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料               7,56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支払手数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(7,56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5│  │葬祭諸費    │       6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7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葬祭費      │       6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7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6,000,000│       4,7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50,000│1 葬祭費          4,75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葬祭費       4,75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葬祭費       (4,750,00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│     876,964,000│     △2,68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874,27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74,277,91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8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援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│     876,964,000│     △2,68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874,27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74,277,91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8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援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後期高齢者支│     876,898,000│     △2,68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874,21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74,212,5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0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援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874,213,000│     874,212,59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02│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874,212,59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874,212,59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(874,212,598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後期高齢者関│          6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6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5,3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係事務費拠出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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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3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66,000│          65,3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80│1 後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出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 65,32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後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金            65,32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後期高齢者事務費拠出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65,32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前期高齢者納│         415,00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15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13,92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7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前期高齢者納│         415,00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15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13,92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7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前期高齢者納│         351,00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5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50,54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5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551,000│         550,54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59│1 前期高齢者納付金  550,54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前期高齢者納付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550,54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前期高齢者納付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550,541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前期高齢者関│          6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64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3,3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係事務費拠出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64,000│          63,3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15│1 前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出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 63,38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前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金            63,38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前期高齢者関係事務費拠出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  (63,38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老人保健拠出│  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8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2,5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7,4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老人保健拠出│  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8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2,5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7,4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老人保健医療│  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3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拠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老人保健事務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2,5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7,4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拠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32,5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7,483│1 老人保健事務費拠出金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32,51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老人保健事務費拠出金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32,51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老人保健事務費拠出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(32,517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介護納付金  │     437,120,000│    △53,83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83,28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83,288,82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介護納付金  │     437,120,000│    △53,83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83,28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83,288,82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納付金  │     437,120,000│    △53,83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83,28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83,288,82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383,289,000│     383,288,82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78│1 介護納付金    383,288,82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介護納付金 383,288,822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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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6  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納付金 (383,288,822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共同事業拠出│   1,952,169,000│   △198,10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754,06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732,676,83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21,386,16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共同事業拠出│   1,952,169,000│   △198,10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754,06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732,676,83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21,386,16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高額医療費拠│     214,763,000│     △7,22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07,54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01,653,97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888,03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出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207,542,000│     201,653,97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888,030│1 高額医療費共同事業拠出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01,653,97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高額医療費共同事業拠出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金         201,653,97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医療費共同事業医療費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拠出金     (201,653,97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その他共同事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79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20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業事務費拠出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79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209│1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79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金               79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者医療費共同事業事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拠出金           (791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保険財政共同│   1,737,404,000│   △190,885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546,519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531,022,0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5,496,9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安定化事業拠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出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1,546,519,000│   1,531,022,0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5,496,925│1 保険財政共同安定化事業拠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出金        1,531,022,0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保険財政共同安定化事業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拠出金   1,531,022,0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保険財政共同安定化事業拠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出金     (1,531,022,07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│      65,60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65,60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55,111,1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494,89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特定健康診査│      51,67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51,67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2,190,96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482,03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特定健康診査│      51,67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51,67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2,190,96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482,03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549,000│         547,3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653│1 特定健康診査事業費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42,190,96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(1)特定健康診査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554,000│         417,3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6,651│                 40,331,68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通信運搬費     (798,59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1,430,000│       1,164,0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65,961│    特定健康診査委託料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(37,318,0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48,860,000│      39,783,03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076,969│    特定健康診査等データ管理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委託料       (2,021,85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260,000│         259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00│    特定健診受診勧奨業務委託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料             (193,15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2)特定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902,27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375,78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120,56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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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12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(134,73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健康管理システム使用料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259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3)特定保健指導情報提供事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業             598,89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103,6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57,2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(188,03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特定保健指導情報提供業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委託料         (249,94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4)生活習慣病予防対策支援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業           358,1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171,56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謝礼        (2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111,86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12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(34,67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派遣手数料   (8,0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│      13,9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93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2,920,14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12,85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健衛生普及│      13,9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93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2,920,14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12,85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441,000│         437,28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,719│1 保健衛生普及費  7,862,33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649,000│         617,6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1,399│  (1)保健衛生普及一般経費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4,287,08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3,641,000│       3,611,5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9,500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(617,60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レセプト点検専門員臨時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1,056,000│         820,1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35,814│    員賃金       (3,611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51,1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107,000│          50,8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6,200│    三重県保険者協議会負担金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(6,86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632,000│         465,53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66,46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(2)保健衛生普及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1,911,000│       1,877,78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3,216│                  3,575,25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表彰記念品      (13,18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5,489,000│       5,032,58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56,416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(1,805,3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医療費通知作成委託料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7,000│           6,8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32│                 (1,636,52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後発医薬品利用差額通知作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成委託料       (120,1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 歯科保健事業費  1,194,5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歯科教室事業   537,31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歯科医師・歯科衛生士等報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償費           (389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(5,1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85,24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12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(45,97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2)フッ化物応用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265,28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(31,69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歯科予防事業報償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14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(1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118,59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3)歯と口の健康づくりネッ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トワーク事業    391,90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148,50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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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謝礼        (2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歯科予防事業報償費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6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(4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(53,18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(4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3 特定健康診査等受診対策事業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費              3,275,9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特定健康診査等受診対策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事業          3,275,9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市民健康診査等委託料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3,275,9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4 運動推進事業費    587,4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運動推進事業   587,40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(257,08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健康づくり事業報償費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19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(39,9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(117,34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(4,18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(23,8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(26,008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│         295,000│       △10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8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86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│         295,000│       △10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8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86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基金積立金  │         295,000│       △10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8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86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5 積  立  金 │       187,000│         186,7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99│1 基金積立金        186,7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基金積立金     186,7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基金利子分積立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(186,701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0│  │  │公債費      │  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4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公債費      │  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4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利子        │  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4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1│  │  │諸支出金    │       4,732,000│      63,211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67,94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66,916,45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26,54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償還金及び還│       4,731,000│      47,18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51,91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50,887,3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25,6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加算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4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4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537,1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62,8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金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4,000,000│       3,537,1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62,865│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3,537,1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金           3,537,1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過年度保険税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還付金       (3,537,135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6,3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63,6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保険税還付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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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11 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36,3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63,620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           36,3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付金            36,38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過年度保険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税還付金        (36,38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償還金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47,18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47,183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47,182,1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47,183,000│      47,182,1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14│1 償還金         47,182,18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償還金      47,182,18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償還金      (47,182,186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一般被保険者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30,19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9,80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加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130,19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9,803│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加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算金              130,19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加算金         130,19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被保険者過年度保険税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還付加算金     (130,197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退職被保険者│  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3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4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8,59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等保険税還付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加算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1,4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8,597│1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付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加算金              1,40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税還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付加算金         1,40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過年度保険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税還付加算金     (1,403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繰出金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16,029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6,03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6,029,15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4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出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11,543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1,544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1,543,15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4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8 繰  出  金 │    11,544,000│      11,543,15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48│1 一般会計繰出金 11,543,15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一般会計繰出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1,543,15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会計繰出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(11,543,152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直営診療施設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4,48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4,486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486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勘定繰出金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28 繰  出  金 │     4,486,000│       4,486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1 直営診療施設勘定繰出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,486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(1)直営診療施設勘定繰出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,486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病院事業会計繰出金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(4,486,00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12│  │  │予備費      │  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5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予備費      │  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5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予備費      │  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5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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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12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継続費及び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繰越事業費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繰越額  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歳 出 合 計   │   8,308,851,000│   △248,354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8,060,497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7,839,963,497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220,533,50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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